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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有个当事人邀请我们办理其执
行中以物抵债
的案子，以物抵债大家平时生活中很多，但执行中以物抵债，很多人还是很陌生的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案情这样：当事人是做建材生意的，给一个开发公司的项目送建材。

项目刚开始的时候，套路都是一样的，先和材料商搞的蜜月期，鼓励材料商送材料
，按时结款；当事人很高兴，这一高兴，供货就不停了，到了一定阶段，开发商就
开始让先送货，隔一段时间结算付款了。

当事人觉得前期付款很顺利，也就没有在意了，继续送货，大量的材料送过去后，
结算时间拖得很长了，项目竣工了，材料款一直还没有付。

当事人要了很多次，开发商就是以各种理由不给，没办法，材料成本资金周期成本
太大，当事人拖不起了，就把开发商起诉了。

起诉的结果，那当然是没有悬念的，当事人官司打赢了，开发商没钱付，法院裁定
以物抵债，开发商几套房子给当事人，当事人拿到法院的裁定后，觉得是商品房，
应该由开发商给你自己办理产权证，就开始催促开发商办理产权证，并给自己交房
，开发商也对当事人不理不睬，当事人不知道怎么办了，找到我来帮忙解决这个问
题。

这个案子涉及到以下几个法律问题。

1、物权的取得方式有哪些？

2、本案法院裁定以物抵债，当事人的物权取得方式是那种类型？

3、本案如何处理？

先来说说第一个问题，物权的取得方式有哪些？

物权的取得，按照“传统民法理论”以
及《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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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以取得物权是否基于他人权利，物权取得分为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两种方
式。

第一种取得方式，即原始取得。

原始取得，是取得权利时不根据原所有权人的意思或原来客体物上根本就不存在所
有权，在特定法律事实发生时，只依法律规定即可取得所有权。

原始取得的前提是客体物之上不存在所有权；这也就意味着所有权的取得不需要与
任何人相关，而仅依取得人满足法律规定的条件的行为即可。所以一般而言，基于
事实行为而取得的物权，即属于物权的原始取得。在原始取得的物权上不存在他人
的意志关系，或者说是该物权不因他人的意志关系而受影响。

原始取得方式包
括：劳动和生产、先占、发现、
拾得、时效取得、善意取得
、添附、加工、孳息、国家强制取得（征税、国有化、没收、征收）等。

原始取得的要件通常为：特定事实+法律规定。在这里，没有当事人意思表示或合
意。在不动产原始取得中，传统物权法规则认为，登记只是取得物权人处分的要件
，而不是取得物权生效条件。而且原始取得通常具有溯及力，尽管是在条件成就时
取得物权，但一旦取得其效力溯及至占有那一时刻。原始取得一旦完成，此前物上
的一切权利负担即告消灭，原物权人或其他人不能对该物主张任何权利。

第二种取得方式，即继受取得。

继受取得也称派生取得或传来取得，它指基于他人既存的权利而取得物权。从取得
人角度是取得权利，从相对人角度则是权利的丧失，故对照原始的绝对取得继受取
得又称相对取得。在继受取得中，物权权利是从他人那里移转而来，主要是原所有
权人对其所有物处分行为的结果。一般而而，基于法律行为的取得大都属于继受取
得。依继受的方法不同，继受取得又分为移转取得和设定取得。

移转继受取得最典型的方式是买卖、赠与和互易；其取得方式的要件为：当事人合
意+交付或登记行为。

设定继受取得的领域主要是在用益物权和抵押权两类。

第二个问题，本案法院裁定以物抵债，当事人的物权取得方式是那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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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原始取得的定义，“取得权利时不根据原所有权人的意思或原来客体物上根本
就不存在所有权，在特定法律事实发生时，只依法律规定即可取得所有权。”其取
得方式的要件“特定事实+法律规定”。

原始取得是一种事实行为，一般只须有占为已有的意思或满足法律规定的条件即能
取得所有权。

根据继受取得的其取得方式的要件“当事人合意+交付或登记行为”

通过对比两种取得方式，本案法院裁定以物抵债没有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只是依据特
定事实以及国家法律的规定，裁定当事人取得物权，明显是符合原始取得的物权取
得方式。

第三个问题，本案如何处理？

本案中，当事人买卖合同纠纷诉讼是请了律师的，在执行中间，当事人对于自己取
得几套房子抵债，对于物权的认识，认为自己与商品房买卖取得的方式是一致的，
觉得自己是从开发商手上取得的房产，虽然是法院裁定的以物抵债，但还认为与商
品房买卖取得商品房的方式一致，故而法院裁定后，仍然等待同时催促开发商交房
。

这说明当事人对于自己取得房产的方式即物权的取得方式认识是错误的，当事人取
得方式是原始取得，既然是原始取得，房屋已经修好竣工验收，当事人要做的就是
房屋换锁，行使占有权，而不是等待开发商交房。

和当事人交谈中，当事人说开发商3年了都没有给她交房，我明确说明了，当事人
取得物权的方式与买卖取得的不一样，这是原始取得，有了法院的裁定，就要马上
去换锁，而不是等待开发商交房了，交谈中也和当事人开玩笑，我的这一个咨询意
见，至少值10万元律师费，当事人不以为然，认为我们说几句话就要值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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